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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学院（会硕中心）拟于2022年上半年毕业的专业硕士研究生

开题报告答辩和学位论文预答辩通知

第一，所有拟申请参加2022年上半年硕士学位论文答辩的研究生必须通过开题报

告答辩和学位论文预答辩。

第二，所有申请参加2021年下半年开题报告答辩的研究生必须在2021年9月7日9：

00前填写“【腾讯文档】会计学院（会硕中心）专硕学位论文题目库”，同时将1份开

题报告（形式审核稿）纸质版提交给文泉楼南402办公室林琳老师，该开题报告需经

导师签上“同意参加开题报告答辩”的意见及手签名（如果导师因特殊情况不在武汉，

无法亲笔在纸质材料上签字并上交交林琳老师的，可由导师授权学院其他导师代签后

上交）。不符合此条规定的开题报告一律不安排参加本次开题报告要件审核。此次开

题报告要件审查的依据为《会计学院（会硕中心）专业硕士学位论文撰写规范》和导

师组给出的开题报告模板，其中开题报告中拟定的学位论文的写作提纲要列举至三级

标题，达不到要求的终止开题报告答辩程序。开题报告要件审核通过的研究生请在

2021年9月9日14：00前将4本开题报告纸质版分别放置到三位答辩老师和本人导师在

文泉楼五楼的信箱，用于开题报告答辩。

第三，每个答辩组安排四位专家和一名秘书，此四位专家指导的所有参加本次答

辩专业硕士研究生均在本组答辩（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一起同组答辩），且每位专业硕

士研究生的开题报告答辩和学位论文预答辩的答辩专家保持一致。导师本人不能作为

答辩专家参加本人指导的专业硕士研究生的答辩工作，只能旁听。

第四，专硕导师组根据收到的满足答辩条件的开题报告数量确定开题报告答辩组

数量，专业硕士研究生开题报告答辩或学位论文预答辩每组安排两位主席，第一主席

为主主席，仅在该主席指导的专业硕士研究生答辩时，由第二主席担任主席（此时，

第一主席的身份是旁听者）。

第五，专硕研究生将被安排在2021年9月11日-2021年9月19日进行现场开题报告

答辩，研究生必须在指定的时间到指定的地点参加开题报告答辩（具体答辩时间地点

分组后由答辩小组自行确定并报中心备案）。

第六，开题报告答辩程序（每位研究生全过程控制在30分钟左右）

第一部分（5分钟），硕士生报告：1 介绍论文选题由来→2 介绍案例来源→3 介

绍研究意义和研究价值→4 介绍论文研究框架。

第二部分（20分钟），答辩组专家提问、研究生回应、专家提出修改意见。

第三部分（4分钟），专业硕士研究生开题报告答辩实行无记名投票表决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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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设立“通过”和“不通过”两类结论，每位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开题报告答辩由三位答辩

专家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进行无记名投票。

第四部分（1分钟），由答辩组秘书统计每位研究生的答辩得票情况，并由答辩

组主主席当场宣布答辩成绩，有两票及以上“不通过”票时，答辩结论为“不通过”，开

题报告答辩结果将通过学校OA在全院公布。

注：专业硕士研究生首次参加开题报告答辩时，每组的通过率不得超过80%。

第七，第一次开题报告答辩不通过的研究生可重新申请参加第二次开题报告答

辩。具体答辩时间地点由答辩小组自行确定并报中心备案，答辩要求和程序与第二条

至第六条一致。

第八，只有通过开题报告答辩的研究生才可申请2021年12月的论文预答辩，请研

究生在2021年12月13日9：00前填写问卷星“论文预答辩申请表”（问卷星链接于12月

初发QQ群），同时将学位论文（形式审核稿）纸质版1本提交至文泉楼南402林琳老

师，该论文需经导师签上“同意参加论文预答辩”的意见及手签名（如果导师因特殊情

况不在武汉，无法亲笔在纸质材料上签字并上交林琳老师的，可由导师授权学院其他

导师代签后上交）。不符合此条规定的学位论文一律不安排参加本次学位论文要件审

核。此次要件审核将按照《会计学院（会硕中心）专业硕士学位论文撰写规范》和导

师组给出的学位论文模板进行全面、严格的审核，达不到要求的终止预答辩程序。论

文要件审核通过的研究生请在2021年12月17日14：00前将4本学位论文纸质版分别放

置到三位答辩老师和本人导师在文泉楼五楼的信箱，用于学位论文预答辩。

第九，研究生将被安排在2021年12月22-29日进行现场学位论文预答辩，研究生

必须在指定的时间到指定的地点参加学位论文预答辩（具体答辩时间地点分组后由答

辩小组自行确定并报中心备案）。

第十，学位论文预答辩程序（每位研究生全过程控制在30分钟左右）

第一部分（5分钟），研究生报告：1 介绍开题报告答辩情况→2 介绍学位论文

的论点和论据→3 介绍主要研究结论和研究创新。

第二部分（23分钟），答辩组专家提问、研究生回应、专家提出修改意见。

第三部分（1分钟），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预答辩实行无记名投票表决程序，

仅设立“通过”和“不通过”两类结论，每位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预答辩均由三位

答辩专家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进行无记名投票。

第四部分（1分钟），由答辩组秘书统计每位研究生的答辩得票情况，并由答辩

组主主席当场宣布答辩成绩，有两票及以上“不通过”票时，答辩结论为“不通过”，开

题报告答辩结果将通过学校OA在全院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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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专业硕士研究生首次参加学位论文预答辩时，每组的通过率不得超过80%。

第十一，第一次学位论文预答辩不通过的研究生可重新申请参加第二次学位论

文预答辩。具体答辩时间地点由答辩小组自行确定并报中心备案，答辩要求和程序与

第八条至第十条一致。

第十二，院（中心）每学期安排两次专业硕士研究生开题报告答辩或学位论文预

答辩，不通过的至少推迟半年再重新进行开题报告答辩或学位论文预答辩。

第十三，专业硕士研究生参加学院（中心）每学期的第一次开题报告答辩或学位

论文预答辩，答辩结论为“不通过”的，不允许申请复议；专业硕士研究生参加学院（中

心）每学期的第二次开题报告答辩或学位论文预答辩，答辩结论为“不通过”的，允许

依据《会计学院（会硕中心）研究生开题报告答辩和学位论文预答辩结论异议处理办

法》申请复议。

注：预答辩所有流程需在本学期内完成。

第十四，只有学位论文预答辩结论为“通过”的学位论文才可申请参加2022年上半

年的学位论文正式答辩。

如有疑问请与本中心联系：

中心邮箱：mpacc@vip.163.com

2022年上半年参加答辩QQ群：604322823（请非全日制专硕答辩硕士生都加入，

方便发布信息，备注：班级 学号 姓名）

会计学院2020级审硕 QQ 群：648270986（请全日制专硕研究生注意该群的答辩通

知）

答辩咨询QQ：1516345945

联系电话：027-88387513

联系人：林老师

注：1.因疫情还未完全结束，开题报告及论文预答辩的提交方式和答辩形式如有

变化另行通知。

2.以上事项请各位硕士生务必认真执行和按时完成，以免错过2022年5月的答辩。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会硕中心）

2021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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